
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

党员发展考评综合指标细则 

（暂行办法） 

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化党员队伍发展工作，完善党员发展教育管理考

核体系，充分调动积极分子自我提升、开拓进取的积极性，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地选拔具有正确政治立场和良好综合素质的优秀学生加

入中国共产党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订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院各研究生党支部所有满足培养及发展

要求的硕士积极分子（博士积极分子需一事一议，另作考评）的各

阶段考评（积极分子培训班、确定发展对象、发展对象培训班、确

定预备党员），应同时满足下列基本条件：（1）已经团组织推优（或

28 周岁以上召开群众座谈会讨论通过），并经支委会讨论通过并确

立为入党积极分子（公示期满）；（2）入党相关材料齐全（如：不得

缺少思想汇报）、手续完备的。 

第三条 本细则考评学生从研究生入学至今的整体表现；对于新

生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，原则上在现党组织考察满 6 个月后，

方可参加考评。 

二、考评内容 

第四条 该考评综合指标将从党支部综合评分、学术科研、学生

工作和青年大学习四个维度进行，详见《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研究

生党支部党员发展综合考评表》（附件）。 

第五条 考评总分为 100 分，各维度按百分制计分，综合得分为

加权得出： 

党支部综合评分（40%）+学术科研（20%）+学生工作（20%）+



青年大学习（20%）。 

第六条 各维度具体评判标准如下： 

1.党支部评分方面，由党支部委员综合考察发展对象的政治思

想、道德品质、支部活动参与积极性、支部工作贡献程度等方面，

给出该项评分。 

考核内容 考核依据 分值 说明 

参加支部共建活动 支部统计 5分 —— 

参加支部活动 支部统计 5分 

以支部书记转发至积极分

子/发展对象群中活动为

准 

积极分子优秀学员 党校考试证书 5分 —— 

发展对象优秀学员 党校考试证书 5分 —— 

团内优秀个人 团委下发文件 

校青年五四奖章 10分，校

优秀共青团干部 5分，校

优秀共青团员 5分 

—— 

通报表扬 通报表扬文件 

年级通报表扬加 1 分，学

院通报表扬加 1.5分，学

校通报表扬加 2 分 

—— 

志愿工时 志愿汇截图 
总工时/4（最高计入工时

200） 

以志愿汇总工时数为准

（入学至今） 

2.学术科研方面，参考《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

定细则》中的学术科研要求进行评判，满分为 100 分，取各项分数

叠加后的总分，若总分超过 100，则取满分 100分；可参考《交通

与物流工程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党员发展综合考评表》（附件）中的

“学术科研计分”工作表进行统计。 

3.学生工作方面，参考《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

定细则》中社会工作层级进行评判，以读研以来担任的最高项职务

（满一年）为准计分。具体计分如下： 



类别 
年级 

工作 
党建工作 

校/院研会、

校/院科协、

创新实践中心 

研究生

讲师团 

宿舍管理委

员会 
其他 分值 

1 年级长 
工作组组

长/副组长 
主席团成员 正团长 

正/副主任、

正/副楼长 

兼职团委

副书记/校

级导学示

范团队负

责人 

100 

2 —— —— 部长 副团长 —— —— 75 

3 
班长、团

支书 

工作组成

员 
副部长 —— —— —— 50 

4 
班委、团

支部委员 
—— 成员 成员 —— 

实验室负

责人/校级

导学示范

团队成员 

25 

关于学生工作的加分说明： 

各类学生干部由所属单位考核，院研会、院研科协、院创新实

践中心最终考核结果根据校级考核和院级考核综合确定。任职满 9 

个月，考核优秀加所属级别分值的 100%；考核良好加所属级别分值

的 80%；考核合格加所属级别分值的 60%。任职不满 9 个月，考核

优秀加所属级别分值的 60%；考核良好加所属级别分值的 50%；考

核合格加所属级别分值的 40%。所有学生干部考核不合格不加分。

职务有调整的按最高职务考核。兼任多职的以最高职务所属级别加

分。除兼职辅导员和兼职团委副书记外，其他有报酬收入的职务都

不属于社会工作加分范围。 

4.青年大学习方面，以上一学期青年大学习的学习完成度作为

评判标准（完成度=完成学习期数/总学习期数，数据以学院团委提

供为准，如有异议可提供个人系统中学习记录截图）。例如学习完成

度为 85%，则此项计分为 85 分。 

第七条 特别说明：研究生入学至今，产生重大的正面社会效益

的学生，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可优先重点考虑发展入党；读



研期间如出现挂科、处分等违纪违法情况，在挂科期、处分期内不

得发展入党。 

三、工作机构与程序 

第八条 党支部成立发展对象考评工作小组，专门负责考评工作

的组织、统计和反馈。小组由支部正式党员组成，主要负责人为党

支部书记，组员包括支部委员和 2-3名其他正式党员。 

第九条 评定工作流程一般如下： 

1.各党支部组织考评对象申报，考评对象按照评分标准先自行

算分，将得分填到《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党员发展综

合考评表》（附件），附证明材料的 WORD 文档（命名“XX党支部-姓

名”），一并发给党支部考评工作小组。 

2.各党支部考评工作小组审核统计考评对象的得分与证明材

料；审核无误后，按得分从大到小排序，根据党支部的指标数确定

最终人选；如遇得分相同不能确定人选时，可就得分相同的对象进

行党支部正式党员投票，得票多者入选。 

3.党支部考评工作小组需及时向本人反馈考评结果，并按照要

求进行为期 3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4.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学院党委发展党员有关要求，报送有关

材料。 

四、附则 

第十条  本细则自 2024 年 9月开始施行，由学院研究生党总支

负责解释。 

 


